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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吉林省第九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第二届教学新秀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吉教高〔2020〕13 号  

各本科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深入实施《吉林省高水平本科教育行动计划》，进

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广大教

师做“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为振兴本科教育提供坚实师资保障，经

研究，决定开展吉林省第九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第二届教学新秀遴选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及候选人基本条件  

(一) 教学名师  

1.候选人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牢固树立价值塑

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一体的育人理念，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

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

相统一。近五年未出现过教学事故或学术不端等师德师风问题。  

2.候选人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3.候选人须在教学一线工作，坚持为本科学生授课。近 3 学年，每学年至

少为本科生主讲一门课程。  



4.近五年，主持并完成省级教改课题研究。近两届，获得过省级以上（含

省级）教学成果奖。  

5.其他条件参照《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指标体系》（见附件

1）。  

（二）教学新秀  

1.候选人理想信念坚定，师德高尚，爱岗敬业，潜心教学。牢固树立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一体的育人理念，主动承担起育人责任。  

2.候选人应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

（1980 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  

3.候选人须在教学一线工作，坚持为本科学生授课。近 3 学年每学年主讲

本科课程的学时数达到 100 学时以上。  

4.主持或参与过省级教改课题研究。  

5.其他条件参照《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新秀评选指标体系》（见附件

2）。  

已获得省级、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学新秀”称号的教师不再参加申报

评选。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在首届智慧课堂教学创新大赛获奖的教师。现任

校级领导不在本次推荐范围内。  

二、推荐限额  

教学名师和教学新秀分别推荐，吉林大学各推荐 10 人、东北师范大学各推

荐 4 人、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各推荐 3 人、其它省属高校各推荐 2 人、民

办高校各推荐 1 人。  

三、遴选程序  



（一）学校推荐。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学校结合推荐限

额和申报情况组织评选，并将结果进行公示后向省教育厅报送推荐候选人（需

排序）的相关材料。  

（二）省级遴选。省教育厅组建专家组，对推荐的候选人组织会议评审。  

（三）结果公布。遴选结果报厅长办公会审议并经厅纪委审定后进行公

示。公示期满正式发文公布吉林省教学名师、教学新秀名单，并颁发荣誉证

书。  

四、推荐材料及报送要求  

(一) 推荐材料  

1.教学名师候选人申报材料：  

（1）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3）  

（2）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情况简表（见附件 5）  

（3）候选人推荐佐证材料  

（4）候选人 20 分钟讲课录像（文件为rm格式，不大于 50MB），录像内容

须真实反映候选人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2.教学新秀候选人申报材料：  

（1）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新秀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4）  

（2）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新秀候选人情况简表（见附件 6）  

（3）候选人推荐佐证材料  

（4）候选人 20 分钟讲课录像（文件为rm格式，不大于 50MB），录像内容

须真实反映候选人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二）材料要求  

各高校推荐材料包括：  

1.候选人推荐表一式 5份（见附件 3、4）。  



2.候选人情况简表一式 5 份（见附件 5、6）。  

3.学校推荐人汇总表一式 1份（见附件 7、8）。  

4.候选人推荐佐证材料一式 5 份。佐证材料需装订成册（不超过 80 页）。

内容包括“推荐表”中的相关佐证材料的复印件，佐证材料须编印目录，并与

“推荐表”表项顺序一致。  

5.候选人讲课录像（光盘 1张）。  

以上材料除佐证材料外，均需提供电子版，分别以“候选人姓名+推荐表、

候选人姓名+简况表、候选人+讲课录像、学校名称+名师/新秀汇总表” 进行命

名，以上材料整体打包，文件夹以“学校名称+联系人手机号”进行命名。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遴选推荐的组织领导。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教学名师、教学新秀

遴选推荐工作，将其作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抓手，

切实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部、人事处等部

门组成的工作组，按照通知要求，做好校内人选遴选推荐工作。  

（二）精心做好推荐材料审核。各高校须对候选人的推荐材料进行认真审

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统一将候选人推荐材料纸质版（加盖公章）,报

送至长春中医药大学明德楼 406-2 办公室（邮寄地址：长春市净月区博硕路 10

35号长春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406-2办公室，邮编 130117），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邮箱：847713742@qq.com。收件人：曹冠男，联系电话：0431-86172406,17804

315325。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工作联系人：吉林省教育厅高教处赵新雅；  

联系电话：0431－88905350。  

附件：  

1.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指标体系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7963/xxgkmlqy/202009/mailto:847713742@qq.com


2.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新秀评选指标体系  

3.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推荐表  

4.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新秀候选人推荐表  

5.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候选人情况简表  

6.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新秀候选人情况简表  

7.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推荐人情况汇总表  

8.吉林省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新秀推荐人情况汇总表  

吉林省教育厅  

2020 年 9月 10 日  
   


